
空軍軍官學校新生報到須知  

一、 報到地點:空軍官校中正堂。  

二、 時間:111年 6月 27日 0800時至 1500時。  

三、 攜帶物品:  

(一) 私章(非印鑑章)2個(正楷)、身分證、健保卡(就醫使用)、土地銀行(或台新銀

行、臺灣銀行、合作金庫、中華郵政)提款卡、存摺(請先行辦 

理上述銀行帳戶擇一並準備存摺影本 2份)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份。  

(二) 行動電話(含智慧型手機)僅限 1只，說明如後:  

1、 禁止攜帶大陸品牌手機。  

2、 蘋果廠牌手機請於入校前將手機資料備份並重置原廠設定、取消密碼、登出

Apple ID。。  

3、 安卓手機須登出 ID並備份手機資料。  

4、 進校後須安裝 MDM(國軍手機監管應用程式。  

(三) 盥洗用具(牙膏、牙刷、洗髮精、沐浴乳…)。  

(四) 生活用品(刮鬍刀、指甲剪、拖鞋(盥洗用)、衛生紙、衛生用品、洗衣 

袋…)、水壺、個人餐具(便當盒、鐵筷、湯匙) 、文具(黑筆兩支)及深色雨傘  

(五) 內衣褲、白襪、黑襪、運動服、運動鞋(數量視個人需求)。  

(六) 衣架(數量視個人需求)、洗衣皂 1塊或小包洗衣粉 1袋(視個人需求)。  

(七) 擦鞋工具(黑色鞋油、鞋刷)。  

(八) 少量零錢、衣物送洗費用 300元(請攜帶整數，不找零)。  

四、 校內可購買物品:  

(一) 營站：牙膏、牙刷、洗髮精、沐浴乳、刮鬍刀、指甲剪、藍白拖鞋、衛生紙、衛生

用品、洗衣袋、白內衣、草綠內衣、內衣褲、白襪黑襪、鞋油、鞋刷、白毛巾、手

帕、別針、針線包、手錶、爽身粉。  

(二) 文具部：信紙、信封、郵票、筆記本、各類文具。  

 

五、 國軍禁止攜帶未經核准之電子設備(平板、筆電、智慧型手錶、小米手環等電子裝置)。  

六、 各項繳交表格如附件，請於報到前填妥，於報到時一併繳交。  

七、 111年 6月 17日前請郵寄學歷證明文件及體格檢查表(均為正本)，至本校教務處信箱

(地址如下)，辦理註冊手續。 

  

報到方式、資料表格填寫相關問題聯繫方式:  

教務處信箱: 岡山郵政 90277附 4號信箱  

聯絡電話:07-6254141#977078、07-6254800  

   

生活管理相關問題聯繫方式:  

中隊信箱：岡山郵政 90277附 19號信箱聯絡電話：07-6253943  

  
 



空軍軍官學校 111學年度正期生新生報到應繳資料表  
*以下資料請按順序疊放  

應繳資料  注意事項  

1.新生註冊書表乙份  
各欄位均須詳細填寫，並將身分證影

本正反面分別影印，裁切後浮貼。  

2.新生資料表  各欄位需詳細填寫。  

3.體檢表正本乙份。  

報名時繳交之體檢表已由國防部留存

備查不予退還，請另向原體檢醫院申

請正本繳交。  

4.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含詳細記 

事)。  
請勿繳交戶口名簿。(父母皆須包含)  

5. 國民身分證正本、學生證正本及正

反面影本。  

學生證正本(僅供查驗用)、正反面影

本請以一張 A4紙張繳交。  

6.賠償保證書及就學服役志願書正本各

四份。  

各欄位均須詳細填寫，保證書法定代

理人及保證人不可為同ㄧ人，並黏貼

法定代理人及保證人身分證影本，請

依公告範例填寫，如填寫錯誤則不收

件，並於期限內補件。  

7.招生問卷乙份  請先行填寫。  

8.國民身分證正本。  僅供查驗使用。  

9.二吋、一吋大頭照各兩張  黏貼資料使用。  

※以上資料請於報到前將資料填妥完畢，填寫範例請至空軍官校

官網公布欄查詢，以利報到流程順遂。  



空軍官校 111年正期生新生註冊書表 
學 生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身 分 證 字 號  出 生 地  血 型 

  

年 月 日  

  省

縣

市 

  

   

  

最高學歷(填畢業就讀學校、科系及年級) 經       歷(民間證照) 

 
     

戶籍地址(請依號詳細填寫)身份證地址縣鄉鎮市

村里鄰街路 
通訊地址  

  □同戶籍地址  

請浮貼入學新生身分證正面影本 請浮貼入學新生身分證反面影本  

監 護 人 或

法定代理人 
  姓 名 名     稱謂    職 業     

家
庭
狀
況(

家
屬
、
父
母
兄
弟
姊
妹) 

稱 謂  姓 名 
 出生

年月日 
 職 業  通 訊 地 址  存 殁 

             

             

             

             

             

            

  



空 軍 軍 官 學 校 報 到 新 生 資 料 表  

(一)學 生 個 人 資 料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血  型    體  位  □一般  □飛行 

報到日期   年  月  日  入學年度  111年  

學生本人戶籍地址 

  

 （近日將異動戶籍地者    

務請告知新戶籍地址並填註

於本欄下方空白處）  
 

 （省可不填______省＿＿＿＿縣（市）＿＿＿＿＿市區鄉鎮）  __________

村（里） 

     

＿＿＿鄰＿＿＿＿＿＿路（街）＿＿＿巷＿＿＿弄＿＿＿號＿＿樓  

  

註：＿＿＿＿＿＿＿＿＿＿＿＿＿＿＿＿＿＿＿＿＿＿＿＿＿＿＿  

就 讀學 

校  
  

(二)家 長 資 料                 

姓 名    
職業類

別  
  

連 絡電 

話  

家：(   )  

手機：  

備 考  

學生若具有:  

□現役軍人（□志願役、□義務役）、□後備役、□僑生上述身分

請註明(於□內打 v)並告知收件櫃台  

  

  

  

  

  

  

  

  

  



空軍軍官學校軍費生賠償在校期間公費待遇及津貼保證書 

具保人      今擔保學生    就讀空軍軍官學校期間，如因故遭（輔

導）轉學（含自願）、退學（含自願退學）、開除學籍、及畢業任官後未

服滿招生簡章所定之現役最少年限時，願負連帶賠償責任，賠償在校期

間公費待遇及津貼、訴訟及強制執行費用；若被擔保之學生為中正國防

幹部預備學校畢業升讀者，連同賠償該校期間公費待遇及津貼。(賠償項

目內容詳如附註)  

保證人、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均已詳閱本保證書及附註條款全部

文字，同意以本保證書作為本人與空軍軍官學校間之行政契約，並同意依

行政程序法第 148 條第 1項之規定，自願接受執行，不為給付時，空軍軍

官學校得以本保證書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  

本保證書一式 4份，學校保存二份，學生(法定代理人)及保證人各存

一份。  

學 生

姓 名  
  

簽名 

蓋章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戶 籍

地 址  
  

 出  生年 

月 日  
  

通 信

地 址  
  

 聯 絡電

 話  
  

法定代理人 

姓 名  
  

簽名 

蓋章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戶籍地址     
聯 絡電

 話  
  

通信地址     

保證人 

姓 名  
  

簽名 

蓋章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通信地址    

  

 



黏貼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面影 

 

本  黏貼法定代理人身分證背面影本  

  

 

黏貼保證人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  

  

 

黏貼保證人國民身分證反面影本  

  

 

附註：  

項次  註記  

受領公費待遇、津貼

開始年月  

依「軍事學校預備學校軍費生公費待遇津貼發給及賠償辦

法」（以下稱本辦法）第 6條規定，按學生實際入學年月填

寫。  

受領公費待遇、津貼

年限  
依招生簡章規定之修業年限填寫。  

志願履行義務應遵行

事項  

依本辦法第 7條規定，軍費生應履行之義務及應遵行之

事項如下：一、依招生簡章所定之修業期限，完成學

業。  

二、 預備學校：國中部學生畢業後，應考入預備學校高

中部或軍事學校常備士官班就讀；高中部學生畢業

後，應考入軍事學校正期班、專科班就讀。  

三、 軍事學校畢業任官後，應服滿招生簡章所定之現役

最少年限。  

違反約定應償還公 

費待遇、津貼之條件  

依本辦法第 8條規定，軍費生違反應履行之義務及應遵行

之事項者，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連帶保證人 (以下簡稱

賠償義務人)應賠償所受領之公費待遇及津貼。  

違反約定應償還公費

待遇、津貼之核計基

準  

依本辦法第 2、5、9、9-1條規定：賠償項目包括：公費待

遇(指學費、雜費、住宿費、服裝費、主副食費及全民健康

保險補助費等)及津貼。  

核計基準：就讀期間，依學生本人實際領用金額計算；畢

業任官後，依尚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計算。  

（以上內容保證人、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均確實瞭解同意後簽署）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志願書  

    立志願書人       考取 111學年度軍事學校正期班入學就讀，已熟

讀充分了解簡章全部內容，願接受簡章相關規定，且無雙重國籍等情事，

如有不實或偽造，願接受相關單位調查依法究辦，並自畢業任官之日起：

「1.服常備軍官現役 10 年、2.各校院飛行生畢業後完成飛行訓練者服常

備軍官現役 14年、3.三軍官校學生就讀國外軍校畢業返國人員，自任官

之日起服常備軍官現役最少年限 14 年、4.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後服常

備軍官現役 14年、牙醫學系、藥學系畢業後服常備軍官現役 12年」；就 

學期間如因轉學、退學、開除學籍或畢業任官後因故未服滿招生簡章所定

役期者，將依招生簡章、「軍事學校退學休學開除學籍學生服役處理辦

法」、「軍事學校預備學校軍費生公費待遇津貼賠償辦法」及相關規定處理

服役、賠償等相關事宜；並於接到追繳通知之次日起，三個月內一次繳 

納賠償金額，屆期未履行全部清償責任者，願依法接受強制執行，並負擔

強制執行費用。立志願書人之法定代理人亦願負連帶賠償責任。謹立此志

願書，以昭信守。此志願書一份存就讀學校，一份存個人兵籍資料袋備案

(以上內容本人與法定代理人均確實瞭解同意後簽署)。 

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報考人（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空軍軍官學校入學招生問卷 

姓名：         性別：□男□女.    

錄取科系：  

正期班:□不分系飛行生□不分系專才生□應外系飛行生□應外系專才生  

       □飛行常備軍官班□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  

畢業學校(含縣市)：                             .居住縣市：         .  

1. 您從何處得知空軍官校招生訊息?(可複選)  

□菁英專案□暑期航空戰鬥營□親友推薦□學校教官□校內宣導活動  

□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宣傳單□報紙廣告□車站燈箱廣告□廣播廣告□雜誌廣告  

□文宣紀念品□空軍官校網頁□旅遊參訪活動□其他請描述______________  

2.您曾經在哪看過空軍官校招生廣告?(可複選)  

□宣傳單□報紙廣告□車站燈箱廣告□雜誌廣告□文宣紀念品□空軍官校網頁  

□家樂福手推車廣告□公車站牌廣告□其他請描述______________  

3.您後來從何處更進ㄧ步瞭解空軍官校?(可複選)  

□菁英專案□暑期航空戰鬥營□親友推薦□學校教官□空軍官校網頁  

□空軍官校電話諮詢□校內宣導活動□宣傳單□國軍人才招募中心  

□其他請描述______________   

4.您選擇報考空軍官校的主要動機為何？(可複選)                                  

□飛行夢想□薪資福利□學習專業技能□就學就業保障□社會地位□自我實現  

□其他請描述______________  

5.請問您最常在哪個資訊媒體上獲取資訊? (可複選)  

□智慧型手機□電腦網頁□電視新聞□報章雜誌□廣播□其他請描述 

______________  

6.請問您最常出入的公共場所是?(可複選)  

□交通輸具站□商店圈百貨□餐廳□活動展場□電影院□旅遊景點  

□其他請描述______________  

7.您就學時主要會參考什麼資訊?(可複選)  

□學校招生活動□網路資訊□宣傳廣告□親友建議□明星學校□獎學金制度  

□其他請描述______________  

8.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及空軍軍官學校曾提供您有關空軍官校的資訊是否足夠? 

您還希望提供什麼資訊?                                                         

                                                                    

9.您對空軍官校網頁有何改進建議?                                        

                                                                   . 

問卷完畢，謝謝您的填寫!  

  


